
“国子监”开学了
金秋九月， 大批学子

步入大学的门槛， 而在中

国古代的最高学府是国子

监 ,它在培养人才 、 发展

教育和传承文化上扮演着

重要角色。 通俗地讲， 国

子监相当于今天的清华、 北大和教育部。

我国有着悠久的教育历史， 隋大业三年

（607 年） 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

管理机构。 元世祖忽必烈建都北京， 修建国

子监， 从此这里成为是中国元、 明、 清三代

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

最高学府。 由于朝代更迭和战乱所致， 现在

国子监遗存的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所建。

国子监不仅是俊才汇集之地， 更是中外

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场所， 是专门研习孔子

儒家经典的学校。 古代在国子监读书的学生

称为 “监生”。 国子监除了从全国各地选拔

上来的监生以外， 还有来自琉球、 安南 （越

南）、 暹罗 （泰国）、 朝鲜、 俄罗斯等地的

“留学生”。 为培养国内各民族人才， 促进中

外文化交流， 起到积极的作用。 直到清末，

国子监才撤销。 那么， 国子监里有哪些具体

课程？ 监生的 “大学生活” 又是如何？ 本期

“老法今说”， 让我们一起 “穿越” 回明清，

看看那时的最高学府是如何培养超级学霸

的。 王睿卿

社址 ： 上海市小木桥路 268 弄 1 号 (200032) 电话总机 ： 34160932 订阅热线 ： 33675000 广告热线 ： 64177374 交通安全周刊电话 ： 28953353 零售价 ： 1.50 元 上报印刷

本刊主笔： 王睿卿

Law Home Weekly

法苑

周刊

B1

女童毕业照露脸少
宝妈告影楼被驳回

男子瞒着妻子多次向情人转账

法院：擅自赠与行为无效

丈夫与他人产生婚外情， 并瞒着妻子给情人多次转账，

最终被妻子发现。 近日， 湖北省宜城市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

赠与合同纠纷案， 认定丈夫对情人的赠与行为无效， 支持了

妻子要求返还赠与财产的诉讼请求。

胡某和朱某于 2000 年登记结婚。 2021 年 11 月， 朱某

通过网上交友广告结识了陈某， 并迅速发展成为情人关系。

二人交往期间， 朱某为讨陈某欢心， 多次向陈某微信转账

支付生活开销、 每月固定生活费、 情人节转款表达心意等

共计 8000 余元。 2022 年 4 月， 朱某想要结束关系， 陈某以

曝光二人不正当关系为由迫使朱某向其指定账户转账 2 万

元。

直到此时， 妻子胡某才发现朱某不仅背叛了婚姻， 还偷

偷向情人转账， 认为该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遂将朱

某和陈某告到法院， 要求退还全部赠与款项。

法院审理后认为， 夫妻共同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

体， 夫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处分共同财产时应协商一致， 朱

某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他人侵犯了妻子胡某的权益。 此

外， 朱某在婚姻存续期间与陈某产生婚外情， 陈某明知朱某

尚有配偶仍与其交往， 二人行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背道

而驰。 综上， 在未经胡某同意的情况下， 朱某的赠与行为侵

害了胡某的合法权益，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 违背社会公序良

俗、 违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故法院确认朱某擅自将夫妻

共同财产赠与情人陈某的行为属无效行为， 陈某基于无效的

赠与行为所取得的财产， 依法应当全部返还。

学生校内攀爬护栏玩耍不慎摔伤

学校应该负责吗

近日， 湖南省岳阳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教育

机构责任纠纷案。

法院审理查明， 康康系岳阳县某学校学生， 因疫情防控

影响， 学校实行错峰入学的措施， 规定康康所在年级的学生

需于 7点 20分到校。

2020 年 5 月 11 日， 康康于 7 点 20 分前到校， 后独自

攀爬护栏玩耍时不慎从三楼坠地受伤， 事发时间为 7 点 21

分。 经鉴定， 康康所受伤害构成一处 10 级伤残和一处 8 级

伤残。 因双方当事人未能就赔偿达成一致意见， 遂诉至法

院。

法院审理认为， 原告康康在被告岳阳县某学校上学期

间， 如果值班老师按规定的时间进入教室， 加强对学生进行

管理， 就有可能及时发现学生康康的异常情况。 岳阳县某学

校在学生管理和安全隐患上存在漏洞， 没有及时防范和制止

危险行为， 对该责任事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责任， 应承担相

应的赔偿责任。

康康作为六年级的学生， 对自身的安全应具有一定的认

知和防范。 康康在没有同学推搡或追赶的情形下， 独自一人

攀爬护栏， 从三楼坠下致伤致残， 其对该责任事故的发生应

负主要责任。

据此， 法院认定康康和岳阳县某学校对该责任事情的损

失按 60%和 40%的比例予以承担。 经核定， 康康因此次事故

造成的损失为 439849 余元， 故判决岳阳县某学校赔偿康康

经济损失 175939.6元。

受雇伐木受伤后延迟就医致损害扩大

一劳务人员被判自担四成损失

近日，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一起提供劳

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 原告受雇在伐木现场作业时被树枝

砸伤致二级伤残， 法院判决原告自担 40%的赔偿责任。

2021 年 4 月， 张某、 周某以每天 200 元劳务报酬雇

佣王某等在伐木现场从事杂工。 5 月 7 日， 王某在伐木现

场施工过程中， 被砍伐树木落下的树枝砸伤左手。 3 天

后， 王某前往医院就医。 经医院诊断， 王某左侧尺骨骨

折、 左侧下尺桡关节半脱位、 左腕关节软组织挫伤。 王某

手术后住院半个月出院。 经法医鉴定， 王某所受损伤程度

为轻伤二级， 需误工休息 180 日， 护理 60 日， 营养 60

日， 后期还需医疗费用等。 王某受伤后， 雇主张某、 周某

仅承担了部分医疗费用， 其他损失均未赔偿。 为此， 王某

诉至君山区法院， 要求张某、 周某赔偿医疗费、 误工费、

护理费等共计 10万余元。

君山区法院经审理， 确认王某因涉案事故所造成的经

济损失 6.25 万元，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二条第一

款之规定， 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 接受劳

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

供劳务一方追偿。 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 根据

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最终判决张某、 周某对

王某所受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 扣除已支付的 1.2 万

元， 还需向王某赔偿 2.55 万元， 王某自行承担剩余 40%

的损失。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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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照是学业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纪

念。 江苏南通的一位宝妈发现女儿在幼儿

园组织的毕业季系列活动中拍摄的照片露

脸太少， 为此心生不满， 要求影楼退还

200 元摄影费并赔偿三倍服务费 600 元。

近日，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适用

小额诉讼程序对这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作出

判决， 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2021 年 6 月， 王女士女儿所在的幼

儿园组织毕业季系列活动， 幼儿园家委会

代表与通州某影楼洽谈毕业季拍摄事宜并

形成了一份服务合同， 合同内容包括提供

照片拍摄、 视频纪录及相册摆台制作， 优

惠价每人 200元， 家长们均同意在该影楼

拍摄并交纳了费用。

拍摄结束几天后， 影楼将底片及纪录

片视频发送给家长。 王女士下载了全部底

片共计 3014 张， 同时亦下载了 9 分钟精

选视频。 此后， 家委会通知家长选片时，

王女士以女儿露脸照片太少且雷同为由没

有参与选片， 后续就没有再制作摆台、 相

册等。

王女士认为， 服务合同第二条提到的

“200 至 300 张底片”， 应是每个孩子露脸

的照片有 200至 300 张， 但其女儿的露脸

照片只有 50张。 此外， 精修入册的 40 至

60 张照片也应是每个孩子的单人照， 而

不该与同学的合照一起放进去。 王女士认

为影楼存在欺诈行为， 遂诉至法院， 要求

影楼退还 200元摄影费， 并根据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要求摄影工作室赔偿三倍的服务

费用 600元。

法庭上影楼辩称， 200 元套餐的底片

都给了原告， 已经向原告提供了服务， 也

让原告筛选照片， 是原告认为照片数量不

够没有进行筛选， 所以才没制作相册； 关

于服务合同第二条“200 至 300 张底片”，

原告误以为是每人 200 张以上的照片数

量， 实际应是全班总数 200张， 且影楼给

的底片也远远不止 200张。

考虑到王女士不满意拍摄效果且未进

行选片及后续的制作， 影楼表示， 愿意退

还服务费 60元。

通州区法院审理后认为， 首先， 涉案拍

摄合同是发到家长群的， 面向的是全体学生

家长， 而非原告王女士一人； 其次， 毕业季

定制摄影服务并非一对一的服务， 而是针对

全班参与摄影的几十名学生的集体摄影； 最

后， 结合后续相册制作所需照片类型及数量

情况来看， 仅相册 1 至 3 页为学生个人照，

其余均为集体照， 符合毕业季集体摄影的目

的。 现被告已向原告提供拍摄、 底片、 视频

等合同约定的基本服务，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

明被告提供上述服务时存在严重违约行为而

导致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因此原告要求

被告退还全部拍摄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法院不予支持。

被告自愿退还 60 元系对其自身权益的

处分， 法院予以照准。

法院认为， 一方当事人在商品或者服务

交易之时， 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

隐瞒真实情况， 从而导致对方当事人作出错

误的意思表示， 可以认定为欺诈。 本案中，

被告并不存在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

瞒真实情况的情形， 原告以被告未能按约履

行为由主张三倍赔偿， 于法无据， 不予支

持。 综上， 法院遂作出上述判。

【法官说法】

民法典第五百零九条规定， 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 当事人应当

遵循诚信原则， 根据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

易习惯履行通知、 协助、 保密等义务。 该案

承办法官吴晓萍说， 本案中， 家长与摄影单

位通过一致协商达成关于拍摄的服务合同，

合同内容均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 不存在

重大误解或欺诈， 应当按照服务合同的约定

履行各自的义务。

涉案毕业季集体照拍摄目的是给孩子们

留下欢乐的幼儿园生活记忆， 记录的内容必

然以集体影像为主， 包括与同学、 老师的合

照， 而不是单独针对个人的艺术拍摄， 这符

合大众对拍摄毕业照的理解， 也体现了集体

毕业纪念的意义与价值。 吴晓萍说， 根据本

案服务合同的性质、 目的和交易习惯， 摄影

单位遵守诚信原则履行了己方拍摄义务， 在

全班有三十多名儿童的情况下， 王女士以女

儿仅有 50 张露脸照为由认为拍摄单位存在

违约甚至欺诈， 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此外，

从每人缴纳 200 元的摄影费来看， 也不可能

每个孩子都能拍摄 200 至 300 张照片及制作

个人精修相册， 王女士的理解不符合常理。

“喜欢记录孩子成长的宝爸宝妈们大都非常

重视这种毕业照， 创意毕业照不同于摆拍，

主要靠摄影师抓拍， 孩子有的露脸多有的露

脸少是不可避免的。” 法官建议， 家长要理

性看待孩子各种毕业仪式活动， 切勿盲目跟

风， 同时学校也要与家长多沟通多交流， 发

现问题及时解决， 为孩子们的毕业仪式画上

圆满句号。

（来源： 人民法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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